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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成立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校内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，减少安全隐患，结

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现成立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。

组长：蔡玉波 党委书记

石 静 党委副书记、校长

副组长：分管安全及实验实训室工作的副校级校领导

成 员：保卫处负责人、教务处负责人、各二级学院及教学

部负责人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：

一、定期开展全校实验实训室安全检查活动，排查安全隐患，

并制定积极的预防措施，向学校提出工作建议；

二、贯彻落实学校领导的重大决议；

三、负责组织本校实验实训室的安全规章制度调研及制定工

作；

四、定期组织召开实验实训室的安全工作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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